
 联 合 国   E/CN.6/2013/NGO/144

 

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
Distr.: General 
6 December 2012 
Chinese 
Original: French 

 

12-63290 X (C)    170113    170113 
*1263290C*  
 

 

妇女地位委员会 

第五十七届会议 

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

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“2000 年妇

女：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、发展与和平”的大

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：重大关切领域战略

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

倡议 
 
 
 

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团结组织提交的

声明 

 
 

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，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6 和

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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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 

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，妇女所享有的权利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。妇女团

结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组织，它认为，理解未来女性世界的方法共有两种，其一：

根据她的出生地、所属文化、国家历史和出身，享有她值得享有的一切。其二：

强调共生的理念，将妇女权利逐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。这种集体的强烈意志体现

了一种思想：妇女权利的普遍性。 

平等的权利、生活在没有暴力也没有统治势力环境下的权利、自己是自己身

体的主人的权利、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等基本权利必须在世界各个地区内成为现

实。 

本组织认为，那些旨在强调文化相对主义概念的演说侵害了我们的权利，是

极其危险的，它们在妇女事业中阻碍了妇女获得更多权利的前进道路。 

世界上的所有女性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，无论其文化、出身、生活在哪一

个国家或所信奉的宗教，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没有暴力的更加平等的世界。 

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人的权利 

在我们的世界里，侵害妇女的其中一种暴力行为就是对妇女是自己身体的主

人的质疑。从控制生育到被当作战争武器的强奸，从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到歧视同

性恋，妇女必须进行不断的斗争，才能获得或持续享有其权利。尊重女性权利从

来都不是自然的，都不是发自内心的。 

在这四项基本权利中（即避孕和自愿终止妊娠、充分地享有包括同性恋在内

的性权利、拒绝承认女性身体是可以买卖的事物、妇女拥有体育锻炼和参加比赛

的权利），本组织希望各会员国通过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/或宗教权利，制定全面

策略，打击男性统治。 

贫穷：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 

本组织认为贫穷是一种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。 

全球其他国家和法国一样，80%的贫困人口为女性。这一数据有其结构性原

因。女性被迫从事兼职工作，与男性存在收入差距，劳动合同不稳定。我们经历

的经济危机不幸地成为了社会、文化和经济倒退的同义词，贫困和脆弱性增长以

及社会权利后退的同义词。而女性往往首当其冲。 

歧视和暴力 

针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行为很多：家庭、经济、社会、职业、身体、思想暴

力等等。这些暴力发生在包括体育、媒体和文化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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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一项运动，且必须是一项全球性运动。它起源于

反对不公平待遇和性别歧视，1979 年 12 月 18 日由联合国通过的，于 1981 年 9

月 3 日开始实行的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对其下了定义，这一时间正

好是通过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的三十年之后。该公约再次强调了平等的原则，在第

三条中规定：各缔约国应采取包括法律措施在内的“一切适宜的措施， 以保证

妇女的充分发展和进步，保证她们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，享有并行使人权和基

本自由权”。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源自性别不平等。向歧视说不，就是向暴力说

不。 

本组织要求已批准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能够遵守《公约》的规定，并且毫无保

留地实施《公约》内容。 

预防措施：没有性别歧视和暴力的教育 

本组织要求各缔约国行动起来，从低龄层开始，预防性别暴力，通过修正传

统的性别观念，逐步消除暴力行为。这些传统的性别观念存在于所有的文化和社

区内。 

这不仅涉及到刚出世几个月的儿童和青年人，还涉及教育界的所有参与者：

父母、各领域的教育者、国家教育、媒体等等。没有性别歧视和暴力的教育必须

得到政策的支持，并且应配备保护非宗教性和男女生混合制的专项财政手段和教

育措施。 

 

 

 


